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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明道：清代地方政府
公文系统的理念与实践∗

付　 伟

提要：儒家理念对清代公文提出了“文以明道”的要求，清代公文的形
式、内容以及实践过程因此呈现出独特的精神气质。 公文在写作中用各种
“曲尽人情”的办法，充分考虑公文接受对象的地位和感受，努力营造一种
“生气流通”的理想沟通情景。 公文在形式上融合了礼制的因素，体现了对
官僚制内部关系和体统的重现与考量。 在公文写作和传递中，虽然书吏和幕
友是具体事务的承担者，但是他们却处于非正式的地位，从而突出了“官须
自做”和“为政在人”的理念。 面对公文系统的弊病，清代官员和学者进一步
强调“为政在人”的理念，强调人的作用，最终“文以明道”又成为解决文牍之
弊的良药。 最后，本文指出清代公文的这些特征是儒家行政理念具体落实的
结果，体现了中国传统治理的独特逻辑。

关键词：文以明道　 官箴书　 传统官僚制　 非正式制度

一、引　 言

中国传统治理的特殊模式一直都是学者研究的重点。 韦伯认为中

国家产官僚制有极强的“疏放和技术落后”的特征（韦伯，２００４：１６２）。
在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同时，传统官僚制却发展为一个皇权不下县、①

忽视行政技术（黄仁宇，１９９７）和“非正式运作”的治理体制。 但这并不

意味着传统治理是一个“无为”的体制。 魏丕信指出，中国古代官僚制

在社会动员和社会治理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就（魏丕信，１９９０）。 传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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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制在各种“反官僚制”运作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下级官员和胥吏的

有效约束以及对地方基层社会的汲取与治理。
同时，韦伯也敏锐地发现了儒教以及儒家伦理担纲者对于治理的

重要意义，因此，要理解传统治理何以可能，必须将儒家理念纳入制度

研究的框架。 在儒家理念的影响下，传统公文呈现出与现代公文迥异

的精神面貌。 古代公文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垂世立教”的功能，学问、
文章与政治紧密关联，公文不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更是实现儒家教化

理想的载体。 《文心雕龙》提出“文以明道”的理念，系统总结了文章在

治理和教化中的重要意义（刘勰，２００８：１ － ３）。 首先，从文章实质而

言，“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 其次，“文以明道”对风教有重要作

用，是所谓“辞能鼓动天下者”。 再次，“文以明道”本身也是治理文牍

之弊的重要手段。
此后，经由历代的提倡，“文以明道”逐渐成为传统文论的主流观

点。 围绕“文以明道”，传统公文在形式、内容以及精神风貌上形成了

独特的体系，公文的创作和实践过程也呈现出特殊的逻辑。 进入明清

以后，“文以明道”的理念更是在治理公牍之弊的实践中得以不断发

扬。 为了落实“文以明道”，清代甚至出现了“以繁琐求简明”的做法，
即通过对公文繁复的规定和反复的申饬以求达到公文“简明”的目的。

清代公文的理念与实践呈现了传统治理的特殊逻辑，凸显了理念

对于制度运行的特殊意涵。 对于这一问题的澄清也有一定的现实意

义。 从既有的社会学研究成果来看，各种“非正式”因素在中国治理体

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具有“非正式因素”的治理体制之所以能够运

转，是因为各种“非正式”关系的建立、展开和运作也受到行动者所认

同的某种行动伦理的约束（周飞舟，２０１６）。 因而必须将伦理与理念纳

入制度研究的分析框架，而过于侧重利益和制度分析的办法（周雪光，
２０１１）忽视了理念与伦理在治理体制中的作用，无法深入理解传统治

理的精神气质。 对传统治理的研究，更是需要引入“历史维度”，即从

历史的具体语境出发，将儒家的行动伦理纳入制度分析中（周飞舟，
２０１２）。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利用《官箴书》材料，以清代地方政府的公

文系统为例，讨论理念对治理的影响，进一步阐释传统治理体制的内在

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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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问题与文献回顾

（一）儒家理念与传统治理

中国自秦代就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官僚制，但是传统官僚制与现代

科层制有着极大的差异。 在传统治理中，少数治国精英统领着大量技

术人员，治国精英的道德对于治理极为重要（魏丕信，１９９０）。 韦伯认

为中国家产官僚制的运转依靠“一部由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构成的巨

大法典”，而治理过程则是落实到了一群饱读儒家经典、经由考试选拔

的“身份团体”上（韦伯，２０１０：２１３ － ２２４）。 韦伯进一步认为“普遍的、
个人自我实践的伦理理想，正相对立于西方之切事化的职业思想———
对任何专业训练及专门权限之发展，都是种妨碍，而且也一再阻挡了其

实现”（韦伯，２００４：１６２）。 由此，韦伯关注“这种紧守经典而高尚的沙

龙教养，如何能够治理广大的疆土”（韦伯，２０１０：１８８）。
儒家理念对传统治理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围绕这个话题也产

生了一系列的研究。 翟同祖关于“法律儒家化”的研究指出，儒家的

“礼治”观念渗透到传统的司法实践中，形成了特殊的司法体制与实践

（瞿同祖，２００３：３５６）。 儒家理念也影响了赋税征收过程。 王一鸽

（２０１０）通过对清代赋税征收实践的研究，指出了清代地方行政过程中

将“抚字”（教化）与“催科”（赋税征收）这两个极为矛盾的行政任务紧

密结合。 此外，王绍琛（２０１４）通过分析“新官上任”的过程，描绘了地方

官员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及地方官所依赖的特殊治理机制。
儒家理念也深刻影响了传统公文实践，使得公文呈现出“文以明道”

的特征。 传统时期对公文的讨论主要是在文章学的范围内，在《文心雕

龙·原道》篇中，刘勰提出了“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原道、征
圣、宗经”文章创作理念（刘勰，２００８：３ －２３）。 “文以明道”既是文章创作

的核心理念，也是传统公文的核心内涵。 在《文心雕龙》专论文体的二十

篇中，纯论文学的仅三四篇，而其余的绝大部分都是讨论公文创作。
所谓“文以明道”，就是文章以及公文的写作一定要承载儒家的道

统观念。 《尚书》是最早的公文集。 早期公文的内涵确定了后世公文

的基本品格，《尚书正义序》所谓“芟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

机要，是以垂世立教”（李学勤主编，１９９９ａ：１０），指出编订《尚书》的目

的在于“垂世立教”，而这一特征亦成为后世公文追求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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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集权官僚制不断发展的同时，“文以明道”的理念也在不断强

化，并在明清达到了顶峰。 围绕“文以明道”，传统公文在形式、内容以及

制度安排上形成了独特的面貌。 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所谓的“文以明道”
包含了两层意涵。 第一层意涵只是针对文章内容而言，指公文内容一定

要承载儒家之道。 第二层则扩展到了整个公文运作体系，包括内容、形
式和具体实践过程，是从广泛意义上概括儒家理念对公文系统的影响。

近代以后，公文的运作逻辑发生了极大变化。 民国期间，在提高行

政效率的总体要求下，公文系统经历了数次改革。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

政府成立后文种大大简化，最初只设置了七种文种，即令、谕、咨、呈、
布、示、状。 而更重要的变化是废除了传统公文形式上的“高低贵贱”，
提倡所谓的平等精神。 而这种简化公文的改革思路主导了以后公文系

统的发展（李维勇、石巨文，１９９２）。
新中国成立以后，１９５１ 年出台了第一部《公文处理暂行办法》。 此

后又于 １９８７ 年和 ２００１ 年分别出台和修订了《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

办法》。 公文改革的目标是“公文处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提
高公文处理工作的效率和公文质量”，在行文上的要求则是“公文处理

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精简、高效的原则，做到及时、准确、安全”。

（二）“文以明道”与传统官僚制

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官僚制离不开一个高效准确的公文系统，以
实现下情上达和考核监督。 然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人人而疑之，事
事而制之”，导致了“科条文簿日多于日”，从而带来文牍繁复的问题

（顾炎武，２００８：１２）。 传统体制也很难避免由于各种原因而出现的下

级对上级的信息瞒报（邓小南，２００８：１３）。
但是在另一方面，为了实现“文以明道”的理想，传统公文到明清

以后发展成为一个极为复杂的体系。 清代公文有着繁琐的格式体例、
严格的用印用纸和避讳制度，公文用语极为讲究，以至于外行人根本摸

不着头绪。 除了正式文种，还有大量的非正式、私人性的文书发挥着实

质作用。 清代公文中还存在着大量的“不发挥实际功效”的礼仪性公

文，而且为政者在这些文牍上倾注了大量精力。 我们还可以发现公文

系统一些“反效率”的表现，许同莘在总结公文写作心得的时候甚至有

“文义贵周密，不贵敏速”的说法（许同莘，１９８９：３０７）。 与追求简洁的

现代公文不同，一些广为流传、备受称赞的公文动辄上千言甚至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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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文以明道”与现代“简洁”、“高效”的原则形成了鲜明对

比，与中央集权官僚制形成了明显的张力。
更令人诧异的是，“文以明道”却又成为解决公文系统弊端的良

药。 从文章学的角度，刘勰针对东汉、六朝时期浮文竞尚、骈俪文章盛

行的情况提出了“文以明道”的理念。 在传统体制中，“文以明道”经常

被当作治理文牍繁复、文风浮藻的良药。 随着中央集权发展到高峰，
“文以明道”的公文理念也越来越得到加强和贯彻。 在“文以明道”的
原则下，清代出现了一系列措施治理文牍繁复、文风浮藻，在实践中发

生了本文所谓的“以繁琐求简明”的奇怪现象。
综上，传统公文的理念与治理之间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关联。 在

“文以明道”的影响下，传统公文呈现出非正式、反效率的特征，然而反

过来，文以明道又是解决公文系统弊端的良药。 这背后体现了儒家理

念对治理体制的影响。

（三）研究问题与材料来源

本文研究清代公文系统的形式、内容以及实践过程，并由此讨论传

统治理体制的特征，具体来说即是讨论儒家理念与治理实践的关联。
考虑到清代公文和明代乃至整个传统时期的连贯性，在论述过程中也

兼顾了清代以前尤其是明代的讨论和做法。 本文使用的材料主要是官

箴书，官箴书是古代官员的为官指南，最早出现在唐代，明清时期广为

流传。 除了官箴书，笔者也查阅了清代会典例则以及当时著名官员的

日记、书札和文集等。
官箴书是研究为政理念很好的材料。 官箴书的出现本身就是特殊

理念和体制的产物。 就传统时期尤其是清代而言，地方官员主要来自

于科举考试，考试内容是官员对儒家经义的理解而非其行政能力，因而

初入官场的官员在行政技术方面是个“外行”。 此外，清代大量的行政

事务依靠胥吏完成，官员如何驾驭这些胥吏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在

这种情况下，介绍各种行政技巧的官箴书成为明清时期书坊、书肆销售

的重要书籍（杜金，２０１１）。 另外，官箴书的传播也离不开皇帝以及一

些高级官员的大力提倡，比如雍正曾要求田文镜、李卫编撰《钦定州县

事宜》（田文镜、李卫，１９９７），并在全国推广。
官箴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行政技术类，比如黄六鸿的

《福惠全书》、田文镜和李卫编撰的《钦定州县事宜》，其主要内容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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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如何上任，如何处理任内各种行政事务。 第二类主要是宣传儒家行

政理念，例如陈宏谋的《从政遗规》、《学仕遗规》以及徐栋的《牧令

书》。 这类作品主要从如何端正为官者的心态入手，针对为官者可能

面临的问题，以正反面的例子或者前贤的言论来劝谕为官者应该以什

么样的心态去处理这些问题。 当然，即便是行政技术类的官箴书，也会

在传授行政技巧的同时附带传递儒家理念。

三、“文以明道”：公文的形式与精神

公文是沟通政事的重要工具，然而清代公文有着更为复杂的考虑。
公文承载了“文以明道”的理想，在形式和精神风貌上与现代科层制以

“效率”、“准确”为特征的公文系统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清代公文的形式

清代公文在形式上的特点是极为繁琐和复杂，在文种上有着细致

的分类。 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文体和礼制有着紧密的联系。 礼制秩序贯穿到了传统治理

体制的各个方面，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官僚制在现实的行政层面以外

还有一个礼的秩序（小林聪，２００４）。 从一开始，公文就与礼教紧密关

联，《周礼·大祝》曰“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 一曰祠、二曰命、
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 ”（李学勤主编，１９９９ｂ：６５８ － ６７４）。 清

代《大清会典则例》也是在“礼部”对公文文种进行了规范，《大清会典

则例》（纪昀编纂，２０１２：３７８ － ３８６）记载了雍正八年订立的各级官员的

相见礼节和往来公文文种。

　 表 １ 清代地方政府主要文种与相见礼

相见礼 文移

司道—督抚

司道见督抚，大门外下轿，由左门进。 督抚迎至堂后
屏内，初见用履历手本，具补服，行庭参礼。 督抚亲
扶免，三揖。 常见用官衔手本，三揖。 坐次，督抚正
坐，司道侍坐，待茶。 辞出，三揖，督抚送至暖阁后，
司道三揖，拱立，俟督抚入屏门，复三揖出。 督抚次
日用名柬答拜，凡司道揖督抚皆答揖。

督抚下行用牌，司
道上行用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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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相见礼 文移

府厅—督抚∗

府厅见督抚，由左门进，初见用履历手本，具补服，行
庭参礼，禀拜免，三揖。 常见用官衔手本，三揖，旁坐
待茶。 辞出，三揖，督抚起立，不送不答。 拜，凡府厅
揖，督抚皆答揖。

府厅—司道

府厅见司道，由左门进，初见用履历手本，具补服，行
庭参礼。 司道亲扶免，三揖。 常见用官衔手本，三
揖。 坐次，府厅西面，司道东北面待茶。 辞出，三揖，
两司送至暖阁后，各道送至大堂檐下，三揖出。 司道
于次日用名柬答拜。 凡府厅揖，司道皆答揖。

上行用申文，下行
用牌。

知县—府厅
（直隶州、直隶
府）

知县见府厅，府送至堂后屏内，厅送至大堂前檐下。
余仪与知府见司道同。
直隶州州同、州判见上司及接属官与府同。

文移府厅下行用
牌，知 县 上 行 用
申文。

州县—督抚
州县见督抚，禀揖，皆起立拱手，余仪与府厅同。
如府厅、州县同见，西向列坐，府厅在前州县稍后。

教官、首领佐杂
官—督抚

教官见督抚与州县同，首领佐贰杂职等官见督抚，由
左门进，初见用履历手本，具补服，一跪三叩，不揖不
坐。 常见用官衔手本。 余仪同。

同知通判—
知府

同知通判见知府，用晚生名柬，由中门进行宾主礼。
文移府用关文，同
知通判用牒呈。

杂职官—知府
府 厅—两 司 首
领官
照磨知事—
府厅

两司首领官与府厅州县相见用名柬，由中门进。
惟照磨知事与府厅用晚生名柬，由左门进，皆行宾
主礼。
教官见府厅，与知县同。
府首领与县佐贰等官见知府，与见司道同。 见厅，与
州县见两司同。
杂职等官见府厅，与见司道同。

文移府厅州县用
关文，两司首领等
官与府用牒呈，与
厅及州县用关文。

儒学—州县官
直隶州儒学及州县儒学见知州知县，用晚生名柬，由
中门进，行宾主礼。

文移知州用牒，儒
学用牒呈。

州县杂职官—
正印官

州同州判平行吏目典史及廵驿杂职见知县，如知县
见知府礼。 知县与府首领、州同、州判皆平行。

文移知县用牌，杂
职用申文

　 　 注：∗府厅见督抚属于跨级相见，表中之所以没有说明如何使用公文，盖因清代正式公文
都是逐级传递的。

表 １ 介绍了上下级之间的公文往来，此处再简要介绍平行公文。
清代平行公文主要有三种：咨、移和照会。 咨主要是清代高级衙门（司
道及其以上）之间的平行文种。 移适用于司、道、府以下无隶属关系的

衙署，其中在京的各衙门特用移会。 不相隶属的文武各衙门行文用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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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其中级别相等者用墨笔照会；若上对下用朱笔照会。
第二，地方性和实践性。 在州县政府实践中，在参考朝廷制度的同

时还形成了一些惯例，从而衍生出更为繁复的制度。 比如州县政府内

部就在牌和申文的基础上更细致地区分为关、牒、照会、故牒和牒呈五

种文体（张鉴灜，１９９７：１０６ － １１７）。 由 《福惠全书》 （黄六鸿，１９９７：
２６５ － ２７０）和《未信编》（潘月山，１９９７：１４６ － １５０）里所列的“文移诸式”
来看，清代州县政府主要处理的公文分为以下几种。

　 表 ２ 清代州县政府公文实际运作情况

福惠全书 未信编

申文式
申报上司用申文。 详文加书册一本，须查对
字迹，与申文无异。 申文不用书册。

报达上司，用申文。 详文加书册一
本须对勘无别，验文不用书册。

牒式 州行判，县行主簿用牒。 同

故牒式 州县行儒学用故牒。 同

牒呈式 州判主簿呈堂儒学呈县用牒呈。 同

关式∗ 州县往来同，州与同，县与丞，州县与都司用关
文。 县与挂名州同。 亦有与挂名州申文者。

州与州，县与县，州与同，县与丞，
州县与都司，用关文。

移会式
武官副将以下平行，用移会手本。 与关同，但
右关改右移会，年月后不用关字并押。

与武官副将以下。 平行。 用移会
手本。

札付式 知照下属用札付。 同

帖式 催取下属用。 同

付子式
交受事件用付子，此系房付。 房或有用印，官
付者。

同

批式 申送、管解、迎接用批，迎接用红批。 同

　 　 注：∗清代关文主要作平行文使用，叫做平关，如州与州、县与县之间。 此外，关文亦用于
级别相差不大的文武官员之间的公文往来，详见张鉴灜，１９９７：１１４ － １１５。

第三，“非正式”运作。 除了正式公文，札和禀这两种“非正式”文
体在州县政府大量使用。 《南部县衙档案目录》（２００９）和《清代巴县档

案汇编》（乾隆卷）（四川省档案馆编，１９９１）收集了大量清代地方政府

公文，其中最多的是札和禀，然而《大清会典例则》中并没有提到这两

种文体。 禀和札最初都是私人性的书信，到清代才逐渐演化为州县政

府主要的公文文种。 清初凡遇重要、难办的事务，官员之间先用书信商

洽以后行文。 这类商洽的文书，凡上司写给下属的为札，下属写给上司

的叫禀。 后来为了省事，行札以后亦不再行牌等其他文书，而札亦逐渐

公开成为公文使用。 黄六鸿也提到，“夫禀帖者，或详文有不便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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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见之详文，而乃以禀通之也”（黄六鸿，１９９７：２７７）。 盖其文字结构

灵活，而且不受公文运转程序的限制，可以越级写给总督、巡抚，陈述和

请示问题。
另外，还经常出现手札与公牍并用的情形，即下发正式公文的同时

辅以私人书信。 手札与公牍并用，可以更好地在言公义之外通情愫，以
济公义之穷。 胡林翼“择案之紧要者，谕以手札。 公文同而手札专，则
有不敢轻视之心，公文严而手札亲，则有不忍漠视之心”，在清代被视

为典范。 譬如胡林翼致郭筠仙云，“林翼精力，殆将不支，然无法可避，
只合干去。 譬之大海遭风，不行亦未必活命也” （许同莘，１９８９：３３４ －
３３５）。 手札传递的是上司对下属的“亲”，通过语言的恳切以动人，以
期达到下属不忍漠视的效果。

综上，清代公文系统在形式上呈现出繁复的特征。 而且这套繁复

的系统还进一步配合着特定的用纸、用印、用语等方面的规定。 清代公

文的繁复本质上是为了细致区分和考虑不同的关系。 清代官僚制对于

内部关系有着特殊的理解，《舍人官箴》把这种关系概括为“事君如事

亲，事官长如事兄，与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仆，爱百姓如妻子，处官

事如家事，然后为能尽吾之心”。① 公文系统十分重视和维护这种关

系，因而《福惠全书》在“承事上司”的条款下去讨论公文写作，把公文

当做处理与上司关系的重要工具（黄六鸿，１９９７：２６２）。
州县官员在处理公文的时候，始终在考虑自己与上司、同僚以及下

属的关系。 上下级官员之间不仅仅是纯粹的事本主义关系（当然绝对

也不能否认它具有事本主义的一面），也不是一个平面化、均质化的关

系。 公文形式上的繁复体现了对于体统的维护，对于人际关系的考量，
进而与公文内容相配合，以达到理想沟通效果。

（二）清代公文的精神风貌

官箴书是官员为政经验与心得的总结，在官箴书中，官员写作公文

的总体原则是“与人交际，须是通情”（陈宏谋，１９９７ａ：２３０）。
儒家相信人有一种不忍人之心，这是为善的基础，也是官员之间可

以“通情”的基础。 政事的沟通也必须以此为基础，达到一种“生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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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效果。 公文一定要说到“总宜事理透彻，出之委曲详尽，使阅者

诵之，其可喜可怒可泣可悲之情不觉油然而动，勃然而生，则虽欲不从

吾言，以为可否得乎”（张鉴灜，１９９７：１１１）。 黄六鸿说写作公文的要诀

是，“将此事原委说得透彻，应行应止说得动情可听，上官未有不首肯

见信者”（黄六鸿，１９９７：２６２）。
第一，“精明浑厚”可以概括清代下行文的特征。 “精明浑厚四字

最易离开，最不可离开。 离开则精明欠浑厚，便是刻薄；浑厚欠精明，便
是胡涂”（方大湜，１９９７：６１４）。 “藏聪明于浑厚，载福之器也”（高廷瑶，
１９９７：３９）。 这种理念在传统时期一以贯之，明代吕坤也有言云，“文章

有八要：简切、明尽、正大、温雅”，“不温则暴厉刻削” （吕坤，２００８：
８９７）。 之所以要“精明浑厚”，是上官“治官之道”的体现。 州县官的上

级官员是治官之官，如何在官僚制度内部营造良好风气是治官的关键。
采取的方法不仅仅是监察，更需要教化。 公文是传递信息的重要载体，
也承担了塑造风气的重担，因而曾国藩的批牍多为叮咛告诫之辞，“每
于极平易处发绝大议论”（许同莘，１９８９：３３３）。 “精明浑厚”更与儒家

的忠恕之道紧密联系，以期达到养耻的效果。 具体做法表现为：不苛责

下属，凡事给下僚留有余地；语气谦和，甚至谆谆教诲如曾国藩者；不发

阴私，不计前嫌，更不能恶语相向。
第二，上行文则要“婉诚尽兼”。 “上下相承，自有体统” （潘月山，

１９９７：１４１）。 上下级的公文往来，首先要维护这个体统。 这种体统也

体现在平级的公文中，《幕学举要》（万维翰，１９９７：７３２）曰，“文移虽为

小事，立言皆要有体，间有平行往来不甚留意，词旨倨傲获罪同官，即非

睦邻之道”。 为了维护体统，下级官员需要注意两点———仪节和语言。
仪节上的“诚婉尽兼”要求下级官员详细考虑文体，写给不同对象的公

文要使用不同的文体。 内容上，“诚”也不是仅仅表现为把事情原委说

清楚，“上禀事件有可以直陈者，亦有不可直陈者，若全无委折抑又难

矣”（徐栋，１９９７：３２）。 而遇到这类“委折”之处，下属还需要有更复杂

的考量。
第三，交际之礼，居官必不可缺。 在公文往来中还包含了大量礼仪

性的公文。 比如潘月山所提到的在上任过程中发出的各类禀启（潘月

山，１９９７：１３１ － １３３），另外在一些生辰令节，下属照例都要上一些颂祷

之辞。 《宦乡要则》介绍了许多礼仪性公文的模板和用语（张鉴灜，
１９９７：１２８ － ２０１）。 这些公文对于维护上下级之间的生气流通和体统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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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要。 曾国藩对礼仪性的贺禀也认真批复，见到文辞工雅的贺禀甚

至还手加圈点。 许同莘（１９８９：３３４）评曾国藩批郭式源贺午节禀，“其
文温润敦厚，教诲谆谆”。 可见郭氏着实用心，而上官亦认真对待。 上

下之间把“礼”做到了实处，因而可以上下生气流通。

四、官须自做：清代公文的实践者

下文将在具体的制度背景中讨论公文的写作、传递过程，以及在这

个过程中官员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清代地方政府

清代政府高度中央集权，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享有绝对的权威。
上级政府在赋税、治安等各方面对州县政府进行考核，州县官员的任免

升降皆听从上级的安排。 公文是上级对州县政府进行监督和管理的重

要工具。
清代州县政府一般由正印官、僚属官、幕友、长随、胥吏组成。① 州

县政府只有很少的僚属官员，且这些僚属官的地位十分卑微，州县政府

的主要行政职责落到了正印官身上，可谓“一人政府”（瞿同祖，２０１１：
２５）。 清代坚持严格的回避制度，所有地方官都不许在本省任职，甚至

不许在 ５００ 里以内的邻省任职。 而且地方官的任期很短，调动频繁，因
而清代地方官员都是“外乡人” （瞿同祖，２０１１：３７）。 从清代州县官员

的任用资格来看，清代地方官员主要来自于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的标准

是对儒家经义的理解，而非专业的行政技术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州县政府的主印官主要依靠幕友、长随甚至家丁来

辅理政务、监督胥吏，这套系统被称为州县官的“私人班子” （张研，
２００９；福尔索姆，２００２）。 幕友在清代地方行政中的作用十分重要，例
如协助州县官处理各种行政事务，而处理各类公文更是其重要责任

（郭润涛，１９９６；宫崎市定，１９９３：５０８ － ５４０）。 签押长随作为主印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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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身办公人员，在公文传递和协调上也发挥着关键作用（郭润涛，
１９９２）。

（二）官须自做

清代处理公文的一般过程是书吏负责起草文稿，州县官和幕友将

原稿加以审阅修改，然后发回原房誊抄。 誊抄的文本再次送给州县官

复查，复查无误以后盖印加封。 公文的投递则分情况，或使用驿站，或
者直接派家丁送出（瞿同祖，２０１１：６７）。 由于书吏能力有限，加之容易

作弊，因而重要文稿通常委之于幕友或者主印官与幕友共同完成。
在各房处理文字事务的办事人员称为书吏，比如户房书吏主要负

责钱粮仓谷相关的事务。 除了传统六房的书吏以外，《福惠全书》 （黄
六鸿，１９９７：３３０）还提及了负责分发文案的“承发房”书吏。 在公文写

作中，书吏承担了以下工作：签收和登记往来公文、撰写公文草稿、誊写

幕友和正印官修改过的公文、投递最后定稿公文等。 清代官箴书中经

常提及根深蒂固的书吏之弊，许多书吏在衙门里长期把持职位，甚至将

职位当成“传家之口”，以至于顾炎武发出“权从书出”，“无牧令之封建

而有书吏之封建”之嗟叹（顾炎武，２００８：１２）。
书吏容易为弊，幕友因此而成为辅助正印官处理公文的重要力量。

“吏不可信，而全赖于幕宾，吏虽出稿，不过取其粗具规模闲架而已”
（徐栋，１９９７：９３）。 但是幕友始终是以私人身份帮助州县官处理公文

事务，“大要在识时务，再看主人之地位与其性情，设身处地投之” （万
维翰，１９９７：７３４）。

正印官对于治理体制的运作关系重大，即官箴书中经常提及的

“官须自做”。 如果主印官不注意监督防范书吏和幕友，“势必尾大不

掉，官如傀儡，稍加约束，人转难堪，甚有挟其短长者矣”，因而必须“事
无巨细，权操在手，则人为我用”，“以一切事件，咸出亲裁，权不下移，
亦不旁落”（汪辉祖，１９９７ａ：２８０）。 “官须自做”要求官员有很强的行政

能力。 要做一个合格的清代基层官员，必须成为一个“全能型”人才，
以至于如《福惠全书》为代表的官箴书详细介绍了赋税、刑名、驿站等

各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官须自做”更是“文以明道”的内在要求。 公文强调人和感情在

公文中的地位：公文在形式上与礼制有紧密关联，而礼的实质是要区分

尊卑的等级以及这种等级秩序中相应的感情；在内容上，公文也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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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套“生气流通”的逻辑。 很难想象“文以明道”能够在完全由书吏

组成的行政机器之上运作。

文字为居官紧要之用，有不可全赖于幕宾书吏者。 假使详文

禀帖上不足以耸动上司，札谕告条下不足以耸动百姓，则虽有良法

美意不能自达，而奸宄乱政之徒得以施行毁害之术矣。 （徐栋，
１９９７：８１）

清代公文需要“耸动”上司和百姓，而不仅仅是“通知”。 公文除了

传递信息外还需要传递感情。 如果让书吏和幕友主导了公文处理过

程，就会出现例行化的危险，公文就失去“耸动”上司、百姓的能力，而
公文所讲求的“曲尽人情”和“生气流通”的美好设想则会被一个例行

化运转的系统所吞没。 因此“意之所注，恐人不吾喻，故须自为耳”（陈
宏谋，１９９７ｂ：３８３）。

（三）为政在人

儒家理念对公文提出了“文以明道”的要求。 从公文的形式和内

容上看，公文讲求“生气流通”的效果。 从公文的实践过程来看，“官须

自做”是能否实现“文以明道”的关键。 “文以明道”对传统官员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也反映了儒家对治理的特殊理解。
几乎所有的官箴书里都指出，如果修身不好是做不好官的（汪辉

祖，１９９７ｂ：３１３）。 《从政遗规》说，“孰谓儒术迂疏而寡效耶？”无论对于

日常生活还是当官为政，儒家经典的学习都是极为重要的。 用曾国藩

的话说，“不读圣贤书，心不能养，理不能明，何以能知人，何以能应事”
（方宗诚，１９６８：６９）。 而“道”则在这其中一以贯之，学以明道，政以

体道。
儒家认为政治运作的基础就是“为政在人”。 《中庸》云：“文武之

政，布在方策。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朱熹也指出“为
政在于得人，语意尤备” （朱熹，２０１１：２９ － ３１）。 为政者的道德素养对

于制度的运作至关重要，决定了制度运作的后果。 官箴书对此也有清

楚的体认，“求治之道莫外于是，是非有治人不可，有治人而善用其弊，
则弊皆法也。 无治人而轻用其法，则法即弊也”，在没有善人为政的情

况下，“法所以防弊，而弊即生于法之中”（张经田，１９９７：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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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科举制考察的基本内容是官员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儒家理念

也经由官员的实践活动深刻影响了具体行政过程。 在具体行政中，行
政者一直秉持“学治一体”的理念，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

仕”。 朱子为其注曰，“仕与学理同而事异，故当其事者，必先有以尽其

事，而后可及其余。 然仕而学，则所以资其仕者益深；学而仕，则所以验

其学者益广”（朱熹，２０１１：１７７）。 在儒家学者看来，为政本身就是充分

体认儒家经典的一种方式，也是实现人生理想的重要途径。 由此，韦伯

发现了儒家的入世主义特征，“基本上，它所代表的只不过是给世上受

过教育的人一部由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规则所构成的巨大法典” （韦
伯，２０１０：２１３）。

学与治的关系在官箴书中进一步体现为“体”与“用”的关系，即如

何将儒家所强调的“仁义”、“孝悌”等核心理念贯彻到具体行政事务

中。 《牧令须知》（刚毅，１９９７：２１６）里说，“居官办事，宅心于中，着脚于

庸，以义理为权衡，方能类万物之情，成天下之务。”陈宏谋所撰的《从
政遗规》，“平时偶有得于圣贤之绪论，合之今时情事，多所切中。 此心

稍有把握，措之事为幸免陨越，不至如夜行者之伥伥何之。 乃益悔前此

之鲜学，而古训之不可一日离也”（陈宏谋，１９９７ａ：２２７）。 陈氏另撰《学
仕遗规》，痛陈“学自学，而仕自仕”的时弊，以期扭转仕风，其序言明其

宗义：“士大夫处而家居则为学，进而莅官则为仕，学者所以学为人，即
以讲求乎仕之理也。 仕者所以治民事君，即以实践乎学之事也。 事理

本属相资，体用原归一致”（陈宏谋，１９９７ｂ：２９９）。 因此，罗威廉认为陈

宏谋一生都在追求“儒家伦理实质”（体）和技术化功能（用）之间的结

合（罗威廉，２０１６：１０）。 文章在学和治的统一体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

作用。 文章是道的载体，需要用文章去激发和引导风气，这就是刘勰

（２００８：３）所说的，“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五、“文以明道”与文牍之弊

中央集权的官僚制会带来繁复的文牍，并给书吏为弊留下很大空

间，从而造成繁、浮和弊的问题。 然而官箴书却很少建议用改变旧有组

织构架和办事程序的方式来解决诸如“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周飞舟，
２０１６）。 传统时期，尤其是清代，“文以明道”在对抗文牍之弊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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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得到贯彻与发扬，在具体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依靠“为政在人”的
“繁治”的办法。

（一）以“文以明道”反文牍之弊

清代公文系统的主要问题可以概括成为三个方面：文牍繁复、虚文

敷衍以及书吏为弊。 这三个问题相互关联，又与清代的政治构架相互

影响。 中央集权的官僚制不可避免会带来文牍繁复的问题，但是明清

时期又是极为“疏放”的“一人政府”，因而这些极为繁复的公文往来不

得不委之于书吏，从而给书吏为弊留下了空间。 在严格监督考核的体

制之下，下级为了不出错，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将文牍公式化、例行化。
在此情况下，如果主印官不加以注意和提防，那么公文往来就会上下虚

文以应之。

从来仕宦法罔之密，无如本朝者。 上自宰辅，下至驿递巡宰，
莫不以虚文相酬应。 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

所奉行者，不过以往之旧牍、历年之成规，不敢分毫逾越。 而上之

人既以是责下，则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虚文应之；一有不应，则
上之胥曹又乘其隙而绳以法矣。 故郡县之吏，宵旰竭蹶，惟日不

足，而吏治卒以不振者，职此之故也。 （谢肇淛，２００１：２７８）

虽然文牍之弊表现为繁、弊、浮，但是在传统观念看来最根本的还

是文风“浮”的问题。 层层监督的中央集权官僚制会导致文牍繁复，但
是“文繁”并不必然走向“文浮”，也不必然导致书吏为弊，其关键还是

在于文风。 文风之浮的背后是人之浮，即为政者不能成己及物而达道。
“人身之所重者，元气也。 国家之所重者，人才也。 所为人才者，非词

华藻丽，驰声艺苑之谓，必经术足以明道，才略足以匡时” （陈宏谋，
１９９７ａ：２８０）。 而清代应对浮和弊的措施也主要是对人提出更严格的要

求，因而在官箴书中经常出现针对文风的劝诫内容。 “余每举事，必思

国体所在，求其可以即一训百者。 务为国家正纪纲，明宪度，进忠直，黜
欺邪，革虚浮，核真实”（陈宏谋，１９９７ｂ：３８３）。 官箴书对那些为文浮靡

的人，提出了严厉的批判，“每见好言著作者，不度自己于道有得与

否”，“无道德功业之文章，谓之虚花，惜不能久耳……士人文章不根道

理，剿袭浮词者，何以异此”（陈宏谋，１９９７ｂ：４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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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箴书严厉批判那些只为迎合上司、谋求功名利禄、对于如何体道

却不甚关心的文章。 “至于理有未穷，性有未尽，人之所以为人，何以

成己，何以成物，百未究及一二，曰非吾急也”。 若能够“必穷理，必尽

性，全己以为人，不肯安于虚浮”，则“以学益进，业益修，德益懋，推其

所得，亦足以及物。 若是者，虽科举不足以为累也” （陈宏谋，１９９７ｂ：
３０７）。

（二）“以繁琐求简明”：陈宏谋的公文改革实践

为了治理文牍之弊，清代也实行过许多针对性的改革，最为典型的

是陈宏谋的改革实践。 陈宏谋于乾隆九年四月在陕西巡抚任内发布了

《酌定文禀条规檄》（陈宏谋，１９４３ａ：６），于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在湖南巡

抚任内发布了《文案简明程序檄》。 陈宏谋乾隆九年的文檄主要是针

对公文“遗漏含糊，殊难查阅”的问题，提出了 １６ 条具体的改进措施。
在乾隆二十年的《文案简明程序檄》中，陈宏谋进一步总结细化了治理

文檄的思路，提出了 ２０ 条治理措施。

上下衙门文案内紧要文字，有必不可减省者，有难容含混者，
至于闲文泛套、无关情节者，又宜减省，以免冗杂。 其叙述体式，亦
须简明，庶便查阅。 本都院历任各省，曾为考订，删繁就简，上下衙

门，均可一目了然。 今来楚南，颇觉艰于批阅。 虽就事批谕，而各

未尽周知。 合行黏单汇饬，仰司官寓目检点，无不合者。 幸毋以为

繁琐而忽之。 该司并移丞佐一体知照。 （陈宏谋，１９４３ｂ：１１ － １２）

陈宏谋的公文改革主要针对四个问题：详细准确、规范、保密以及

程序。 然而从《酌定文禀条规檄》、《文案简明程序檄》的内容来看，除
了谈及“叙述体式简明”、“保密”以外，其余的大部分内容针对的是“必
不可减省”、“含混”、“闲文泛套”的问题。 所谓“必不可减省”，指公文

不详尽，不该减省的减省；所谓“含混”，意思是公文不够清楚；“闲文泛

套”则是指公文浮藻，这本质上是一个文风的问题。 由此，陈宏谋有针

对性地提出了力求公文“详尽准确”的措施，包括乾隆二十年的 １４ 条

（总 ２０ 条）和乾隆九年的 １３ 条（总 １６ 条）。
由表 ３ 可见，陈宏谋的公文改革措施极为详尽，并具体到了诸多细

节上，比如“报雨无论禀折，皆于雨分之下，声明此雨足与不足，或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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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雨，或旬日后再雨不迟”。 陈宏谋要求下属“幸毋以为繁琐而忽之”，
以便让公文“一目了然”。 然而这些措施落实以后的必然后果是让公

文处理过程更加繁复，至少会让公文的数量和公文的字数增多。 公文

治理似乎走向了一个悖论———“以繁琐求简明”。

　 表 ３ 陈宏谋的公文改革

乾隆二十年（２０ 条） 乾隆九年（１６ 条）

条目 举例 条目 举例

详细
准确

１、２、５、６、７、
８、９、１０、１１、
１４、１５、１７、
１８、１９

第 １ 条，无论应否留养之
正犯，须详细报告案犯年
龄、有无父母兄弟妻子；若
凶杀案，死者亦然。

第 １５ 条，报雨无论禀折，
皆于雨分之下，声明此雨
足与不足，或尚望再雨，或
旬日后再雨不迟。

第 １１ 条，获到要犯，必将
本籍寄籍住址本姓的名讯
明。 如系乳名混名，亦须
明叙，向后总归一名。 此
例可兼详细与准确而言。

２、３、４、５、６、
７、８、９、１２、
１３、１４、１５、１６

第２ 条，报雨水，同前１５ 条。

第 ３ 条，凡关钱粮数目，其
细数虽有细册，亦需将总数
于文书看语内醒出。

第 １２ 条，详案曾奉某衙门
驳过者，务将驳语叙入。

规范
３、４、１２、１３、
１６、

第 ３ 条，叙述口供，每人另
行提写，不得将诸人之供
接篇连写。

第 １２ 条，详文验文禀文需
将某年某月填实。
第 １６ 条，无论详册验文禀
帖，字画宜稍大。

１、４、１６、１０

第 ４ 条比较复杂，其实综合
了两部分内容，一是另行提
写的问题，另一个是多犯同
案的情况下如何处理讯问
口供的问题。

第 １０ 条，长详书册验文，须
将经办书承姓名实注。 （责
任到人，防止书吏作弊。）

保密 ２０
第 ２０ 条，如何处理机密
文件。

无

程序 无 １１

第 １１ 条，简化程序，凡州县
条议，本都院批府州查议
者，府州亦即定议，不必又
行州县。

首先，“以繁琐求简明”有着制度上的合理性。 清代地方政府的日

常行政缺乏成文的制度和法典，大多依靠既有惯例和经验处理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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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上级需要对公文写作不断地申饬，以至于不厌其

烦地规定各种细节。 除了公文系统，在官箴书中还充斥着其他极为复

杂的“细节规定”。 魏丕信在研究 １８ 世纪荒政时发现，清代地方治理

过程建立在一套极为复杂的规定上（魏丕信，１９９０）。 比如余自强利用

各种号簿管理州县衙门的各项事务（余自强，１９９７：９４），再如黄六鸿管

理驿站的各种繁琐办法，甚至详细到用各种图来展示买马的时候如何

判断什么样的马为好马（黄六鸿，１９９７）。
其次，“以繁琐求简明”是公文“文以明道”的内在要求。 公文对细

节的近乎“繁琐”的要求，就是为了做到“生气流通”、“曲尽人情”。 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宏谋将“繁琐”视为“简明”。 所谓“曲尽人情”，就
是深入细致地考察具体的人事和背景。 事实本身固然重要，但是事实

必须与特定的人事和背景结合起来看，而报雨需要“声明此雨足与不

足，或尚望再雨，或旬日后再雨不迟”正是此意。
最后，“繁琐”的落实需要强调“为政在人”。 中央集权的官僚制面

临着文牍繁浮的挑战，但是在传统理念中，公文的问题可以通过解决

“人浮”、通过不断强调“文以明道”而得到克服。 除了上级官员在文风

与学风上不断申饬以外，“文以明道”也落实到了各种繁琐的细节上。
但是与现代科层制的即事化、技术性的治理思路相比，这些繁琐的规定

与办法极端依赖特定的行政者，必须靠“清慎勤明”的正印官的亲力亲

为才有可能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 在如此多的细节上提出了如此“繁
复”的要求，实质上是对行政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同样的制度，不同的人来运作往往会呈现出极为不同的精神气质，
是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 这个观点在官箴书中经常体现，吕坤在山

西任上推行乡约、保甲制度，认为乡约保甲是保境安民、教化百姓的重

要治理手段，“二帝三王之遗制，虽圣人复起，轨众齐物，舍是无术矣”。
“但实行则事理民安，虚行则事烦民扰，不行则事废民恣。 成法具在，
而鼓舞提撕，则在留心职业者加之意耳” （吕坤，２００８：１０６０ － １０６２）。
这就是说，制度是良法还是弊政，首先与主印官自身的修养有关，其次

与主印官落实、践行制度的态度有关。 因而在传统治理中，上级官员会

针对一个问题或者一个政策不断地给下级颁发文檄，①而文檄的主要

内容却是反复的劝告和申饬。 这和陈宏谋治理公文的实践一样，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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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就是一种“鼓舞提撕”，是对下属官员不断的劝谕与教化。
许同莘（１９８９：２０３）评论清初公文时说，“清公牍之式，仍明制，而

精神骨干迥不相同”。 清初依然沿袭明代的公文制度，但是清代公文

却有全新的精神骨骼，这是由于清初的学风和士风大变。① “文以明

道”的“道”以及“弘道”的为政者是支撑起公文系统乃至整个官僚系统

的核心要素。 古人论文章、论政治乃至论朝代的兴替，总是与这个时代

的学风、士风相联系（刘咸炘，２０１０）。 文风浮靡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

问题，是因为文风与整个时代的学风、士风相联系。 因而从“为政在

人”的角度看来，这构成了对政治的最大挑战，是所谓“文运与国运同

隆”（港若水，２０１５：１０２１）。

六、总结与讨论

本文分析了清代地方政府公文系统的形式、内容、实践以及防弊等

过程，指出了清代公文“文以明道”的特征，试图以此为切入点来理解

传统治理体制的构架与运作逻辑。 本文指出，传统治理体制对内部关

系的强调、对公文“生气流通”的特殊要求以及在具体运作中“官须自

做”的特殊架构，均彰显了“反官僚制”的特征。
清代公文实践凸显了人在制度中的作用，突出体现了“为政在人”

的理念。 传统行政者遇到具体行政问题的时候，总是试图从儒家的经

典出发寻找治理的办法。 甚至在清代中后期帝国政治遇到内外挑战的

时候，帝国的精英依然试图返回儒家“经术”寻求“治术” （范广欣，
２０１６）。 儒家认为治理的关键在于实践者的道德素养，“法尧舜者之不

以法法”，是否符合尧舜之道，是评价政治是否良性的标准。 但是法先

王之道，并非是复制圣人的所有规章制度，而在于是否依“道”，是所谓

“法依乎道之所宜；宜之与不宜，因乎德之所慎” （王夫之，２００９：１１５），
是孟子所言“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朱熹，２０１１：３３５）。
伊尹放太甲于桐得到了孟子的赞赏，但是这个行为却不能推广，因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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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许同莘认为清初“其士大夫有神州陆沉之痛，知事势之不可为，而又不甘没世无称，则潜

心于性命经济之学，着书立说，守先待后。 凡所为孜孜者，求所以安心立命而已”，而一扫

明代学术上“分门户，争意气”的局面。 其先不过一二人倡之，而风声所树，学者景从。
“一代文章学术，所以卓越前代者，实基于此”（许同莘，１９８９：２０３）。



动者的德性对于治理结果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强调人的作用，本质上强调的是人的德性。 儒家理念通过塑造个

人的道德素养从而对制度的运作产生影响，并通过这个机制解决制度

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这在官箴书中体现为对修身的极端强调，而当

治理出现了弊端以后，行政者也是从道德和风气上去寻求解决问题的

办法。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陈宏谋的“鼓舞提撕”对于解决公

文系统弊病的意义。
在组织理论看来，“非正式”运作是组织体系在技术落后、信息不

对称的情况下出现的“权宜之计”，存在着极大的风险，“缺乏制度约

束，只能依靠道德、忠诚约束，久而久之，所谓的强调忠诚只能诱发任人

唯亲而非任人唯贤的趋势” （周雪光，２０１７：４３０）。 本文通过清代公文

理念与实践，讨论儒家理念对传统治理的影响。 区别于既有研究，本文

指出理念影响治理的具体机制是塑造行动者的伦理和道德。 传统治理

体制正是通过对人的强调，使得制度中人的“个体性”、“人格化”的因

素成为了组织、制度运行至关重要的精神气质，也在根本上成为治理不

可或缺的要素。 对官僚制内部关系的尊重，对行文对象情感的重视，对
具体政务背后人情和民风的体察，是达成良好治理的必要过程。 传统

治理以士人群体为载体，通过对关系和人情进行充分考虑，从而实现了

有效治理。 当然，本文也绝不认为可以忽视正式制度对于治理的作用，
而只是强调在传统治理研究中要充分重视行动者的伦理和道德，正如

钱穆所言，“一项制度之推行与继续，也必待有一种与之相当的道德意

志与服务忠诚之贯注”（钱穆，２０１２：６３）。
对于传统治理中的“非理性化”、“非正式”现象的理解，需要把既

有社会理论无法认识和理解的因素纳入社会学分析的框架。 正如韦伯

强调的，资本主义兴起以后，现代理性思维模式才在西方社会占据主导

地位。 中国由于传统力量的影响，一直没有建立西方意义上的理性化

组织形式（韦伯，２０１０：１６１）。 我们尤其应该看到传统治理体制背后有

着不同的精神气质、极为复杂的历史传统和演变过程。 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社会学研究需要进一步返回历史维度（渠敬东，２０１５；周飞舟，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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